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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监管企业功能定位与分类界定表

	序号
	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行业分类
	商业一类
	商业二类
	商业三类
	公益一类
	公益二类

	
	
	
	
	
	
	

	1
	市投资集团
	
	√
	
	
	

	2
	市港发集团
	
	√
	
	
	

	3
	市文旅集团
	
	√
	
	
	

	4
	市兴港集团
	
	√
	
	
	

	5
	市小微融资担保公司
	√
	
	
	
	


说明：
立足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，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、现状和需要，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，将监管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，其中商业类企业细分为商业一类、商业二类、金融类，公益类企业细分为公益一类、公益二类。
1.商业一类企业。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，以参与市场竞争为主要运营方式，充分遵循市场规律，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。
2.商业二类企业。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，在参与市场竞争基本属性前提下，兼顾承担政府重大专项任务或者实现特定功能，以实现政府在调节经济、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战略意图。
3.金融类企业。主业处于金融服务领域，经营金融商品。
４.公益一类企业。以保障民生、服务社会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，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；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，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。
5.公益二类企业。以提供精神产品，传播思想信息，担负文化传承使命为主要目标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。
